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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lsory Attendance义务性教育** 
 
除俄勒冈州法律豁免外，所有未完成 12 年级的 6 至 18 岁儿童都必须在整个学期内定期就读公立
全日制学校。 对未完成 12 年级的 6 至 18 岁儿童具有合法监护权的人必须让孩子上学并在整个学
期内保证孩子正常上学。 
 
所有在公立学校就读的 5岁以上儿童都必须在公立学校就读期间定期上学。 
 
对年满 5 岁且已将孩子送入公立学校的孩子具有合法控制权的人必须让孩子上学并保证孩子在学
期内正常上学。 
 
出勤主管应监督任何违反强制出勤法的行为并向学监或指定人员报告。 
 
学区将制定发出传票的程序。 
 
父母不通过要求孩子上学来监督他们的孩子也可能违反俄勒冈州修订法令 (ORS) 163.577(1)(c)； 未
能监督孩子是 A 级违规行为。 
 
免除义务教育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要求子女就读公立全日制学校： 
1. 在私立或教区学校学习的学生，他们通常在学校接受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课程，并且出勤时间

与公立学校学生的要求相当。 
2. 学生向学区委员会证明他们获得的知识，与公立学校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的学习课程中获得的

知识相当。 
3. 已获得高中文凭或类似文凭的学生。 
4. 由私人教师教授的学生，通常在学校从幼儿园到 12 年级学习课程，学习时间与公立学校学生

的学习时间相当。 
5. 由父母或私人教师在家中接受教育的学生： 
 

a. 当学生在公立学校由私立教师任教或从公立学校退学而由家长或私立教师任教时，家长

或教师必须在发生此类情况后的 10 天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克拉克马斯教育服务区 
(ESD)。 此外，当在家接受教育的学生转到新的 ESD 时，家长应在 10 天内以书面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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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新的 ESD 继续在家接受教育的意图。 ESD 应在收到通知后 90 天内以书面形式确
认收到任何通知。 ESD 将至少每年通知学区居住在其学区的在家接受教育的学生； 

b. 每个由家长或私人教师任教的学生都应在 3、5、8 和 10 年级之后的 8 月 15 日之前接受
检查： 

 
                     (1) 如果学生从公立学校退学，第一次考试应在学生退学之日起至少 18 个月后进行； 
                     (2) 如果孩子从未上过公立或私立学校，第一次考试应在 3 年级结束前进行； 
                     (3) 俄勒冈行政规则 (OAR) 581-021-0029 规定了残疾学生在家上学的程序。 
 

c. 每个孩子的考试应来自州教育委员会批准的考试清单； 
d. 考试必须由中立的、有资格管理俄勒冈州教育部提供的批准名单上的测试的个人进行； 
e. 管理考试的人应对考试进行评分并将结果报告给家长。 应 ESD 主管的要求，家长应将

检查结果提交给 ESD； 
f. 测试仪器、管理和评分的所有费用均由家长承担； 
g. 如果 ESD 学监发现孩子没有表现出令人满意的教育进步，ESD 学监应遵循俄勒冈州修

订法规和俄勒冈州行政规则中的指导方针。 
 
6. 在当前学年开始之前的 9 月 1 日或之前，如果家长以书面形式通知孩子的居住区，家长将推

迟孩子入学一学年以更好地满足孩子的需求，则为 6 岁生日的孩子用于认知、社交或身体发
展，由父母决定。 

7. 持有非移民签证在美国并正在参加私立的、经认可的英语语言学习者计划以准备就读私立高

中或大学的学生。 
8. 法律规定不能参加的学生。 
9. 符合条件的军人子女，在正式军令中指示的军事转移或待转移日期后 10 天内。 

 
10. 任何 16 岁或 17 岁合法全职工作或合法兼职工作并在学校、社区学院或 ORS 定义的替代教育

计划注册的儿童的父母均可获得豁免 336.615。 
 
 任何已独立自主的未成年人或已根据 ORS 419B.550 - 419B.558 启动独立自主程序的儿童均可
获得豁免。** 在本政策中，“父母”一词包括法定监护人或父母一方的关系。 ORS 125.005 (4) 和 
125.300 - 125.325 中定义了法定监护人的地位和职责。 为了确定居民身份，确定个人是否存在父母
关系取决于对 ORS 419B.373 中列出的因素的评估。 其他目的的确定取决于对这些因素的评估以及
根据 ORS 109.056 执行的授权书。 对于特殊教育学生，家长还包括代理家长、已转让权利的成年
学生和养父母（如 OAR 581-015-2000 中所定义）。 
 
政策结尾 
 

法律参考： 
 
ORS 153.018 
ORS 163.577 
ORS 339.010 - 339.095 
ORS 339.139 

ORS 339.990 
ORS 807.065 
ORS 807.066 
OAR 581-021-0026 

OAR 581-021-0029 
OAR 581-021-0076 
OAR 581-021-0077

交叉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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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BHC - Alternative Education Programs Notification 可替代性教育项目的通知 


